
臺北市政府 93.11.04.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五０四九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法定代理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右訴願人因發給修業證明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學生申訴評議決

定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一、訴願人係原處分機關夜間部電機科二年級學生，自九十二年十一月起，涉嫌連續利用班

　　上同學不注意時竊取同學財物，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訴願人復涉嫌竊取同學○○○之行

　　動電話及錢包後，因○○○要求原處分機關調查，經生活輔導組調閱監視錄影帶與查訪

　　相關同學後，訴願人始請求原處分機關勿移送警察機關偵辦而由原處分機關依校規處理

　　，並書寫自述表後坦承偷竊犯行。

二、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訓育委員會議，以

　　訴願人因「行為不檢」，乃依據原處分機關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三之�之４規定決議予以

　　訴願人「發給修業證明書」之處分，並依規定通知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嗣訴願

　　人以「精神上有狀況、所犯非大惡之罪」為由，依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

　　件實施要點第三條及臺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六條規定

　　，於九十三年四月八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訴，原處分機關乃於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召

　　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訴願人申訴書並未指明原處分引用校規條文不當或程序正義

　　不足為由，駁回訴願人之申訴，並於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作成申訴評議決定，維持「發

　　給修業證明書」之處分。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五月十日在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網站

　　聲明訴願，五月十四日補正訴願程序、六月九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

　　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

　　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

　　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行政法院

　　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



　　育之權利及訴訟權之意旨。」故本件提起訴願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

　　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

　　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

　　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

　　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臺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含補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應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簡稱申評會），

　　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選聘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會

　　代表或學校教師代表（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學校教師及導師代表不得少於學校其他行政

　　人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開會時，由校長指定或委員互選一人擔任

　　召集人，召集並主持會議。」第四條規定：「學校對於學生有關懲處或行政處分，在通

　　知書應附記『如不服本處分，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向學校申評會提起申訴』

　　，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七日內開會作成評議決定書，對於退學或類此處分之

　　申訴案，並應於該申訴評議決定書附記『學生如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

　　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申評會對於逾越期限之申訴案件

　　，得不予受理，惟有充分理由並提出具體證明者，不在此限。」臺北市立○○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二規定：「學生之獎懲應審酌左列情形，以為獎懲輕重之參

　　考，並以因材施教為原則，重視個別案件之處理……行為次數。行為後之表現。……」

　　要點三規定：「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分左列各項……�懲罰……４特別懲罰……�發給

　　修業證明書……」十二規定：「有左列事蹟之一者予以提報獎懲委員會討論……�左列

　　重大違規事件得報獎懲委員會，做輔導轉學或發給修業證明書之建議……６竊盜者。…

　　…」

　　臺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為處理學生申訴

　　案件，特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簡稱申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

　　為無給職。」第四條規定：「申評會委員由校長選聘學校行政人員代表（３人）、教師

　　會代表（２人）、導師代表（３人）及專任教師代表（２人）、家長會代表（２人）、

　　學生代表（３人）組成，每學年由校長分就日夜間部各選聘公佈之。每學年，由校長指

　　定一人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另指定一人為副召集人，必要時代理召集人之職務。」

　　第五條規定：「學校對於學生有關懲處或行政處分，應在通知書中附註『如不服本處分



　　，得於處分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七天內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第

　　六條第二項規定：「學生申訴程序及處理原則１申評會委由本校輔導室受理申訴案件，

　　凡記大過、留校察看、輔導轉學之案件收件後直接交申評會處理，其他之懲處案件得先

　　由輔導室進行輔導、協商，如尚未能解決即移交申評會處理。２申評會在受理案件後次

　　日起七日內召開會議。……７申評會召開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評議書（如附件

　　）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申訴人如不服本校申評會之評議決定，

　　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

　　依訴願法第九十三條請求暫停原處分之執行。請求改判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四月二日之

　　生輔字第０四０二號函所為之訓育委員會評議決定為發給修業證明書之行政處分。並另

　　為留校察看或輔導轉學等之變更原行政處分。訴願人神經上（精神上）有狀況，附臺北

　　市立療養院診斷證明書（病名：疑似注意力缺損過動症）請沿用刑法第十九條之精神，

　　從輕發落。�

　　申訴委員會中有受害者之父親（以家長會代表身分參加），應迴避而未迴避。

四、卷查訴願人自九十二年十一月起，涉嫌連續竊取同學財物，於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復涉

　　嫌竊取同學○○○之行動電話及錢包之事實，經訴願人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坦承「…

　　…之前常常趁大家不在家的時候偷拿人家的東西，上星期五（三月十九日）偷拿人家手

　　機跟錢包……」此有同日訴願人所填寫之原處分機關學生自述表及遺失物品賠償簽收單

　　影本各乙份附卷可稽。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因「行為不檢」為由，於九十三年三月

　　三十日召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訓育委員會議，經出席委員表決通過，同意「

　　發給修業證明書者」八票，同意「輔導轉學者」一票，乃決議予以訴願人「發給修業證

　　明書」之處分。嗣訴願人以「神經（精神）上有狀況、所犯非大惡之罪」為由，依臺北

　　市高級中等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第三條及臺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

　　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六條規定，於九十三年四月八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訴，原處分

　　機關乃於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召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並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八票

　　通過申訴駁回，一票廢棄訓育委員會決議，作成決議駁回訴願人之申訴，並於九十三年

　　四月二十日作成申訴評議決定，維持「發給修業證明書」之處分，尚非無據。

五、訴願主張該申訴評議委員會中之委員有受害者之父親（以家長會代表身分參加），應迴

　　避而未迴避乙節，經核原處分機關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家長會代表之一○○○雖為受

　　害者○○○之直系血親尊親屬，惟尚不符合前揭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規定應自行迴

　　避之事由。另經審閱原處分機關答辯書所陳：「……訴願人所指申訴評議委員○○○君

　　係本案被害人○○○同學之直系血親尊親屬，應迴避而未迴避，決議顯有瑕疵云云。惟

　　：Ａ、本校申訴評議委員會，係依據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之規定組成，



　　每學年由校長分就日夜間部各選聘公佈之。○○○君確係二名家長代表之一。……Ｂ、

　　再，訴願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出席申訴評議委員會陳述意見，明知○○○委員參與評議

　　會議，卻未提出異議，而於知悉評議結果對己不利之後，即指摘○○○委員應迴避未迴

　　避云云……。」是訴願人事先既未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君迴避，則○君

　　參與本件原處分機關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決議並無疑義。

六、又原處分機關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款規定：「申評會召開應有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評議書（如附件）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經審

　　閱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記

　　錄，原處分機關申訴委員置十五人，出席十三人，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九人以上

　　同意，惟本件決議有二，決議【一】汪生之申訴應予駁回（八票通過申訴駁回，一票廢

　　棄訓育委員會決議）。決議【二】評議書內容如決議【一】，按評議決定書格式書寫（

　　十一票贊成，０票不贊成）。是本件決議究為八票同意，抑或十一票同意，另其餘委員

　　意見為何？遍查全卷均未見說明。此均攸關訴願人權益及決議之合法性，是本件原處分

　　事實未明，有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分。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一　　 月　 四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